
湖 南 省 澧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5）湘 0723破申 4号

申请人：湖南德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。住所地湖南省澧

县澧阳街道办事处龙潭寺居委会津澧大道 54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向云霞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本院在执行涉湖南德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德

吉公司）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中，2025年 5月 20日，德

吉公司申请执行移送破产审查，并递交了《破产申请书》，

德吉公司陈述称现公司无任何收入、无任何资产，无法偿还

债务。2025年 5月 29日，本院以被执行人德吉公司已达法

律规定的执行中移送破产审查的条件为由，决定将被执行人

为德吉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 

  本院查明：德吉公司的住所地为湖南省澧县，在澧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

为 200万元。《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决定书》 载明：

“……本院立案执行涉德吉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有

2件，涉执行标的额 231744元未能执行……公司生产经营状

况不良，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……”。

本院认为，其一、德吉公司的住所地在湖南省澧县，本

院对本案有管辖权；德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属于适格的

破产清算主体。其二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



条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

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

务……”，第七条规定：“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
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……”，

本案属于执行移送破产审查的案件，在执行中，尚有 231744

元未能执行到位，德吉公司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德吉公司

向本院申请执行转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本院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、第三条、第七条、第十条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湖南德吉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执行转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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